附件4：

东阳市中心学校（城校办）考核评价细则

	项目
	分值
	考核标准
	考核办法
	得分

	一、
事业发展


	25分
	1、布局调整（10分）。按《东阳市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》和局年度调整计划，已调整到位的中心学校，得10分；未调整到位的，按完成比例给分。


	根据计划财务科提供的数据进行考核
	

	
	
	2、标准化学校创建（10分）。按《东阳市中小学标准化创建规划》和局年度创建计划，已完成任务的给10分；未完成任务的，按完成比例给分。
	根据计划财务科提供的数据进行考核
	

	
	
	3、学校建设。未严格执行教育局《基建项目管理办法》的，一次扣2分；发生基建质量问题的，一次扣2分；未及时维修改造破旧校舍的，一次扣2分。
	根据计划财务科提供的数据进行考核
	

	二、
常规工作


	13分
	各项常规管理工作，未按要求及时、准确报送或落实的，每例酌情扣0.5－1分；因工作未落实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扣4－5分。


	根据各科室提供的材料进行考核
	

	三、
月工作考核
	36分
	根据教育局对中心学校（城校办）进行月工作业绩考核评价的规定进行，由教育局按月评定，分优秀、较好、一般三个等次，各计3、2、1分。


	根据教育局有关考核材料进行考核（如当月全部在假期内，则不进行考核）
	

	四、

安全管理
	26分
	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月检查情况考核（6分）。由教育局按月评定，分优秀、良好、一般三个等次，各计0.5、0.3、0.1分。
	根据督查科提供的材料进行考核
	

	
	
	学校安全工作年度考核（20分）。由教育局组织年度考核，最终结果按比例计入。
	根据督查科提供的材料进行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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